附件

2021年度充装单位（气瓶、移动式压力容器）监督检查项目表

充装单位： 

许可证编号：

燃气气瓶“凹印专用码”及专用色（涉及单位填写）：

	检查

项目
	项目

编号
	检 查 内 容
	分

值
	扣

分
	存在问题
	有关备注说明

	许可

资格
	1
	许可证是否在有效期内，发生变更是否按规定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5
	
	
	

	
	2
	是否超范围充装
	5
	
	
	

	作业

人员
	3
	现场作业人员是否有有效证件，是否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并且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是否存在充装岗位、检查岗位人员兼任情况
	5
	
	
	重点检查卸液环节的R2人员的配备（检查合同约定措施），不明确的扣3分，未明确且本单位无R2持证人员的本项得0分

	质量安全管理
	4
	①是否按照规定实施充装前后的检查、记录制度
	5
	
	
	对于采用信息化系统的，检查系统数据

	
	
	②是否根据新《气瓶安全技术规程（TSG 23－2021）》对体系和手册进行了针对性调整
	5
	
	
	

	设备

条件
	5
	①所使用的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特种设备是否办理使用登记，并有有效的定期检验报告，安全附件在检定的有效期内
	5
	
	
	

	
	
	②在用储罐的使用年限情况
	5
	
	
	存在使用年限超30年的，此项为0分，存在超26年的，每台扣1分

	
	
	③特种设备赋码情况及赋码信息的准确性
	5
	
	
	未赋码和赋码信息不准的，每台扣1分

	充装气瓶要求
	6
	抽查是否对自有产权气瓶办理使用登记及年度改变状态的申报工作
	10
	
	
	是否按照《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TSG 08－2017）》第3.7的要求在第一季度上报信息

	
	7
	抽查已充装气瓶上标志、漆色是否符合规定
	5
	
	
	对燃气气瓶，重点检查8年中的“检验标识”和超8年的“安全评价”标识是否正确

	
	8
	抽查是否充装超期未检、超过使用年限以及非自有产权气瓶
	5
	
	
	

	信息化要求
	9
	是否对充装过程进行信息化管理
	10
	
	
	①燃气充装单位考核信息化追溯系统完善情况，充装过程信息记录存在缺失情况、未能实现人员信息追溯的酌情扣分。

②工业气瓶和车用气瓶充装单位考核是否着手建设信息化追溯系统，没有的本项得0分。

③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单位考核是否按规定使用“移动式压力容器智慧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抽查某一日的充装原始记录和数据记录比对，有偏差的偏差在10％以内的扣5分，偏差超出10％的得0分。

	充装、卸液

管理
	10
	LPG充装单位和工业气体充装是否强化了对槽罐车卸液过程的现场监控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单位是否强化了对充装环节的现场监控
	5
	
	
	可随即调用充装单位的历史监控，查看充装和卸液环节的实际现场监控措施，人员是否到位。无历史监控的本条为0分。

	问题隐患整改
	11
	对去年年审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及各类专项检查发现的合理建议的整改落实情况
	10
	
	
	对于“不合理”的整改意见，各单位是否进行了认真梳理，明确认定为“不合理”的理由和依据。合理建议整改不到位的每条扣3分，对于不合理建议未认真梳理的，每条扣2分。

	信用

建设
	12
	是否按照信用建设的要求，每年按时进行了企业年报
	5
	
	
	

	违法

处罚
	13
	年度内违法受处罚情况
	10
	
	
	①被市场监管部门开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或被其它部门立案查处的，每起扣3分

②被市场监管部门立案处罚的，此项得0分

	其他情况
	14
	资源条件、体系运行、充装质量等方面是否满足TSG 07-2019、TSG 23-2021、TSG R0005-2011要求
	酌情扣分
	
	

	满分为100分。

现场考核

综合得分：

监督检查人员签字：


	评定结果：


	充装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1）燃气气瓶“凹印专用码”：产权单位包括集中配送服务有限公司。

   （2）专用色：仅针对燃气行业，有需要的地区和单位，包括区域配送服务有限公司。

   （3）打分结果经市局特监处综合平衡后按照“优秀”、“合格”和“不合格”进行通报，现场考核综合得分在95分以上的可以推荐“优秀”，70分以下的为“不合格”，其余为“合格”。

   （4）对于余燃燃气，余杭和临平可联合开展，对于萧燃和百江能源由注册地牵头；配送公司仅填写涉及的部分，不按照综合得分考评。
